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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标准管理办法
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与必要性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、

深化标准化改革、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决策部署，严格衔接

《地方标准制定负面清单（2025 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 “负面

清单”）及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

法》（2025 年 4 月施行）等最新上位法规要求，着力解决

我区地方标准管理中存在的“重制定、轻实施”、与负面清

单衔接不紧、复审机制不闭环、公平竞争审查嵌入不足等突

出问题，亟需对原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进

行全面修订。

本次修订旨在严控制定边界、破除地方保护、规范全生

命周期管理，推动我区标准化工作从“数量规模型”向“质

量效益型”转变，更好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主要修订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

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（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26 号）

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88 号）

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》（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99

号，2025 年 4 月 20 日起施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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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方标准制定负面清单（2025 年版）》

三、修订过程

本次修订由自治区标准化主管部门牵头，会同自治区标

准化研究院，全面对照国家最新法规政策和负面清单要求，

结合我区地方标准管理实践，多轮修改、反复校核，形成本

修订草案。

四、主要修订内容说明

本次修订坚持问题导向、底线思维、系统治理，聚焦负

面清单落地、公平竞争审查、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三大核心，

对原办法进行系统性重构与补充完善。

（一）强化上位法衔接，夯实法治基础

一是修订内容。在第一条立法依据中，增加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反垄断法》，与国家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

条反垄断要求保持一致。

二是修订说明。为禁止利用地方标准排除、限制竞争、

分割市场提供直接法律支撑，确保制度衔接无漏洞。

（二）全面落实负面清单，严控制定范围

一是确立负面清单前置效力。新增第四条，明确凡属负

面清单禁止范畴，一律不得立项、不得制定；总则直接写入

禁止地方保护、禁止指定品牌、禁止增设行政许可等刚性条

款。

二是细化了立项禁止情形。在第十二条“不予立项”中，

逐项列明负面清单禁止事项（一般性工业产品、资质资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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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部规程等），实现国家清单与地方规定无缝对接；明确负

面清单动态更新时从其最新版本。

三是建立存量标准动态清理机制。在第五十条将“负面

清单更新后原标准纳入禁止范围”列为立即复审清理的法定

情形，确保存量标准持续合规。

（三）嵌入公平竞争审查，维护统一市场

一是增设独立审查环节。新增第十三条，要求行业主管

部门在立项前、报批前，组织起草单位开展公平竞争审查，

重点核查是否排除竞争、妨碍要素自由流通。

二是明确审查归档要求。审查结论单独列入编制说明、

作为必备报批材料；审查标准、程序严格对标《公平竞争审

查条例》及其实施办法。

三是纳入立项否决条件。在第十二条明确，主要技术内

容不符合公平竞争规定、可能限制竞争的，不予立项。

（四）回归地方标准本位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

修订第三条，与国家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第三条完全

一致，严格限定为无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且满足地方特殊

技术要求，杜绝越位制定中国政府网。

新增第四十八条（提级转化机制），对具有全国适用价

值的地方标准，实施满两年后推动转化为国家标准、行业标

准或团体标准，严控地方标准增量，避免重复建设。

（五）构建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，提升实施效能

新增第五十条（闭环管理）：标准实施满两年，行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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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必须开展实施信息反馈与效果评估；标准化主管部门

建立评估台账，实现立项 — 起草 — 审查 — 发布 — 实

施 — 评估 — 复审 — 废止全链条可追溯、可管控。

优化第四十九条（复审触发）：除常规复审外，新增上

级专项清理、负面清单更新、重大政策调整等触发条件；复

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（与国家办法一致），强化快速响应。

五、需要说明的事项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不适用本办法，按国家相关规定执

行。


